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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为加强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

管理，规范行业和市场秩序，促进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

池综合利用产业规模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发展，提高新能源

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水平，依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

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（2012-2020 年）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12〕22 号）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

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35 号）的有关要

求，制订本规范条件。

（二）本规范条件中动力蓄电池是指为新能源汽车动力

系统提供能量的蓄电池，主要包括金属氢化物镍动力蓄电池

和锂离子动力蓄电池。超级电容等其他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

池可参考本规范条件执行。

本规范条件中废旧动力蓄电池包括以下几种类型：

1.经使用后剩余容量及充放电性能无法保障新能源汽

车正常行驶或因其他原因拆卸后不再使用的动力蓄电池；

2.报废新能源汽车上的动力蓄电池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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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经梯级利用后报废的动力蓄电池；

4.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生产过程中报废的动力蓄电池；

5.其他需回收利用的动力蓄电池。

以上废旧动力蓄电池包括废旧的蓄电池包、蓄电池模块

和单体蓄电池。

（三）本规范条件中综合利用是指对新能源汽车废旧动

力蓄电池进行多层次、多用途的合理利用过程，主要包括梯

级利用、资源再生利用、原材料能量回收利用等；综合回收

率是指对废旧动力蓄电池按一定生产程序回收的重要元素

重量除以原动力蓄电池中对应元素重量的百分数。

二、企业布局与项目建设条件

（一）新建、改扩建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必须

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所在地区城乡建设规划、生态环境规

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主体功能区规划、环境保护和污染

防治规划等要求，其施工建设应有规范化设计要求。

（二）在自然保护区、生态功能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

区域内（如居民聚集区、易燃易爆单位等），按照法律、法

规规定禁止建设工业企业的区域不得新建废旧动力蓄电池

综合利用企业。已在上述区域投产运营的废旧动力蓄电池综

合利用企业要根据该区域规划要求，在一定期限内，通过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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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搬迁、转产等方式逐步退出。

三、规模、装备和工艺

（一）新建、改扩建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年综

合利用能力应达到适度规模，土地使用手续合法（租用合同

不少于 15 年），厂区面积、作业场地面积应与企业综合利用

规模相适应。

（二）新建、改扩建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选

择生产自动化效率高、能耗指标先进、环保达标和资源综合

利用率高的生产设备设施。具备满足耐腐蚀、坚固、防火、

绝缘特性的专用分类收集储存设施；具有安全防护工具、余

能检测、放电、机械化或自动化拆解、粉碎筛分、冶炼等综

合利用设备；并具备有毒有害气体、废水废渣处理等环境保

护设施，以及必备的安全消防设备等。以上设施设备需符合

国家、行业相关规定要求，禁止使用高能耗、低效率的设施

设备。

（三）新建、改扩建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采

用节能、环保、清洁、高效的新技术、新工艺，淘汰能耗高、

污染重的技术及工艺。鼓励综合使用物理法和化学法，探索

生物冶金法。

四、资源综合利用及能耗

（一）资源综合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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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废旧动力蓄电池实际检测情况及综合利用技术现

状，企业应依据相关国家、行业标准，参考新能源汽车和动

力蓄电池生产企业提供的拆卸、拆解技术信息，严格遵循先

梯级利用后再生利用的原则，提高综合利用水平。

1.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严格按照相关国家、

行业标准进行废旧动力蓄电池拆卸、储存、拆解、检测和再

生利用等，并积极参与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的

研究制定和实施工作。

2.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根据废旧动力蓄电

池的容量、充放电特性及安全性评估等实际情况综合判断是

否满足梯级利用相关要求，对符合要求的废旧动力蓄电池分

类重组利用，如用于 UPS 电源、移动基站等储能备能领域，

提高综合利用经济效益。

3.新建、改扩建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积极开

展针对正负极材料、隔膜、电解液等的资源再生利用技术、

设备、工艺的研发和应用，努力提高废旧动力蓄电池中相关

元素再生利用水平。其中，湿法冶炼条件下，镍、钴、锰的

综合回收率应不低于 98%；火法冶炼条件下，镍、稀土的综

合回收率应不低于 97%。同时，应采取措施确保废旧动力蓄

电池中的有色金属、石墨、塑料、橡胶、隔膜、电解液等零

部件和材料均得到合理回收和处理，不得将其擅自丢弃、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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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、焚烧与填埋。

（二）能源消耗

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加强对运输、拆卸、储

存、拆解、检测、利用等各环节的能耗管控，努力降低综合

能耗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；鼓励企业采用先进适用的节能技

术工艺及装备。

五、环境保护要求

（一）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按照环境保护主

管部门和相关制度规定依法履行环境保护义务，通过 ISO 环

境管理体系认证，具备完善的环境管理保障体系：

1.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贮存设施的建设、管理

应根据废物的危险性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

污染控制标准》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的要求。

2.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运输过程应符合国家

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，尽量保证其电池结构完整，采取防

火、防水、防爆、绝缘、隔热等安全保障措施，并制定应急

预案。

3.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在综合利用过程中产

生的有毒有害、易燃易爆等残余物（包括废料、废气、废水、

废渣等）应妥善管理和无害化处理，无相应处置能力的，应

按国家有关要求交有相关资质的企业进行集中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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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具有废水、废气、工

业固废环保收集处理设施设备，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并保证其

正常使用。鼓励企业安装重金属及废气处理在线监测装置。

5.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污染物排放应符合《锅

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、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、《污

水综合排放标准》要求。

6.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噪声应符合《工业企业

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要求，具体标准应根据当地人民政

府划定的区域类别执行。

7.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在综合利用过程中产

生的废物应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管理，属于危险废物的

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。

（二）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按照《清洁生产

促进法》定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，并通过评估验收。

（三）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设有专职环保管

理人员和完善的安全环保制度，建立环境保护监测制度，具

有突发环境事件或污染事件应急设施和处理预案。

六、产品质量和职业教育

（一）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当设立专门的质

量管理部门和专职质量管理人员，构建完善的质量管理制

度，编制岗位操作守则和工作流程，明确人员岗位职责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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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权限，保障检验数据完整，并配备经检定合格、符合使用

期限的相应检验、检测设备。

（二）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在产品质量方面

制订实施不低于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，并通过 ISO 质

量管理体系认证。

（三）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建立完整的可追

溯体系，包括且不限于废旧动力蓄电池来源、主要参数（类

型、容量、产品编码等）、拆解检测、综合利用及产品流向

等内容，实施信息化生产管理，建立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

用数据库，提高企业信息化管理和技术水平。

（四）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建立职业教育培

训管理制度及职工教育档案，工程技术人员、生产工人应定

期接受培训，做到持证上岗。

七、安全生产、职业健康和社会责任

（一）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严格遵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
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、劳动保护和职业危

害防治条件，对作业环境的粉尘、噪声等进行有效治理，达

到国家卫生标准，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、消防设备和安

全管理人员，建立、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开展安全生产标

准化建设，并按规定限期达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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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新建、改扩建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安全

设施和职业危害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

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；企业安全设施设计、投入生产和

使用前，应依法经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、验收。

（三）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作业环境应符合

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、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

值》的要求。

（四）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具有健全的安全

生产、职业卫生管理体系，建立职工安全生产、职业卫生培

训制度和安全生产、职业卫生检查制度，鼓励通过 ISO 职业

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。

（五）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要

求，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，确

保在规定的期限内达标。

（六）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的用工制度应符合

《劳动合同法》规定。

八、附则

（一）本规范条件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台湾、

香港、澳门地区除外）所有类型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

业。

（二）本规范条件涉及的法律法规、国家标准和行业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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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若进行修订，按修订后的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本规范条件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工业

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，并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和宏观调控要求

适时进行修订。


